附件1

工贸企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明白纸

一、依据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36号，第77号修订）。
二、存档材料备查程序
（一）安全生产条件论证
1. 存档材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无公章的由主要负责人签字）；
（2）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条件论证报告；
2. 安全生产条件论证报告应当包括的内容：
（1）安全生产条件论证的目的和主要依据。
（2）建设项目概况。①拟建项目基本情况；②拟建项目性质（新建、改建或扩建）；③拟建项目主要原材料、技术工艺和产品。
（3）建设项目内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及对安全生产的影响。①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②危险、有害因素分析；③项目内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对安全生产的影响；④重大危险源辨识。
（4）建设项目与周边设施（单位）生产、经营活动和居民生活在安全方面的相互影响。①周边设施（单位）生产、经营活动和居民生活对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的影响。②建设项目对周边设施（单位）生产、经营活动和居民生活的影响。
（5）当地自然条件对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的影响。
自然条件主要包括地理位置、气象条件、地质条件（含断裂带、滑坡、泥石流等）、水文条件、地震烈度等。
（6）论证结论。
经过分析论证，ＸＸ（项目名称）项目符合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要求，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周边环境和当地自然条件不会对安全生产构成影响，项目在配备了必要的安全设施和采取了必要的安全管理措施后，能够实现安全生产。
（7）参加论证人员名单
	ＸＸ（项目名称）项目参加审查人员名单

	序号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专业及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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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要求：①安全条件论证报告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组织编写，编写人员应不少于三人，且其中至少二人具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或以上安全专业技术职称资质（与建设项目相关专业）；②报告编写完成后，主要负责人和编写人员要签字确认；③企业也可以聘请专业安全机构编写安全条件论证报告，或者聘请具备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预评价，但企业要对论证报告（安全预评价报告）内容和结论的真实性进行审查确认，出具审查意见，并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
（二）安全设施设计
1. 存档材料：
（1）建设项目立项许可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2）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及自行组织的审查报告。
2.审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审查的基本情况。
审查时间、地点、人员和审查过程等。
（2）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基本情况。
主要说明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是否具备相应的安全资质。
（3）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审查情况。
按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总局令第36号）的规定和行业项目初步设计安全专篇编写提纲内容逐项进行符合性审查，并出具审查结论。
（4）设计单位的意见或建议，以及采纳落实情况。
（5）审查结论。
经审查，ＸＸ（项目名称）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技术规范，采取的工艺、技术先进适用，配备的设备、设施能够满足安全生产的需要。
（6）参加审查人员名单。
	ＸＸ（项目名称）项目参加审查人员名单

	序号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专业及职称
	签名

	
	
	
	
	
	

	
	
	
	
	
	

	
	
	
	
	
	

	
	
	
	
	
	


审查要求：①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必须由主要负责人组织实施；②审查人员应不少于三人，且其中至少有二人具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或以上安全专业技术职称资质（与建设项目相关专业）；③审查人员应当场出具审查意见。
3.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设计依据；
（二）建设项目概述；
（三）建设项目涉及的危险、有害因素和危险、有害程度及周边环境安全分析；
（四）建筑及场地布置；
（五）重大危险源分析及检测监控；
（六）安全设施设计采取的防范措施；
（七）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八）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情况；
（九）工艺、技术和设备、设施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分析；
（十）安全设施专项投资概算；
（十一）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
（十二）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十三）可能出现的事故预防及应急救援措施；
（十四）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三）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1. 存档资料:
（1）建设项目施工单位施工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施工单位公章）；
（2）安全机构设置或者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3）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取得《安全培训合格证书》及特种作业人员取得相应操作资格证书情况（复印件加盖公章）；
（4）从业人员经安全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情况；
（5）安全生产责任制、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6）建设项目试运行（生产、使用）自查报告；
（7）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备案证明（复印件）；
（8）自行组织的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审查报告。
2.审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组织验收基本情况。
组织验收的时间、地点、人员和过程等。
（2）组织验收的主要项目。
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①安全设施与设计的符合性；②安全设施与生产工艺的适应性；③安全设施与国家有关施工技术标准的符合性；④安全设施质量状况；⑤需要经过检测检验投入使用的安全设施是否经过检测检验；⑥安全设施试运行（生产、使用）情况。
（3）施工单位验收情况和验收结论。
（4）竣工验收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5）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或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
（6）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及资格情况。
（7）验收结论。
在ＸＸ（项目名称）项目安全设施建设完工后，我单位组织人员对该项目安全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了验收，经审查该项目安全设施建设符合设计要求，符合国家有关施工技术标准，技术、工艺先进、适用，安全设施的质量合格，项目正式投入生产后，能够实现安全生产。
（8）参加验收人员名单。
	ＸＸ（项目名称）项目参加审查人员名单

	序号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专业及职称
	签名

	
	
	
	
	
	

	
	
	
	
	
	

	
	
	
	
	
	

	
	
	
	
	
	

	
	
	
	
	
	


审查要求：①竣工验收必须由主要负责人亲自组织实施；②审查人员应不少于三人，且其中至少有二人具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或以上安全专业技术职称资质（与建设项目相关专业）；③企业也可以聘请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验收评价，但企业要对评价报告内容和结论的真实性进行审查确认，出具审查意见，并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
三、说明
（一）所有材料应用A4纸打印，并用蓝色塑料档案盒存装。
[bookmark: _GoBack]（二）咨询电话：区应急管理局基础科，412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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